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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当日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对污染环境、
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
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市人民检察院民行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环境公益诉讼的关键在于“法律
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以前，我国《民事诉讼
法》规定，民事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本
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

这一条款的增加，赋予有关机关
和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不再限

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而案件
原告的主体资格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拓
宽，标志着我国公益诉讼向前迈出一大
步。

近年来，有关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人
们热议的焦点，由环境污染而引发的官
司比比皆是，环境公益诉讼却不多见。
究其原因，一来是因为修订前的《民事
诉讼法》对原告主体资格有限制，二来
是广大群众的相关意识也有待提高。

“可以说，环境公益诉讼是保护环
境的又一把利剑，也为环境免受污染找
到了另一条出路，所以我认为在环境公
益诉讼方面做出有益探索，是保护环境
的大势所趋。”这位负责人说。

如果说《民事诉讼法》修订前因限
制了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而使此
类案件鲜见，那么该法通过之后的情
况又如何呢？记者从我市中级人民法
院获悉，无论是修订前还是修订后，全
市两级法院都没有对此类案件有过立
案先例。

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庭长秦
铁林表示，原告主体资格的不明确，是
造成此类案件少甚至根本没有的主要
原因。

首先，原告主体资格仍不明确。环
境公益诉讼已列入《民事诉讼法》，但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到底指
谁并未指明，这让法院在确定原告是否
具有主体资格时，显得很为难。

其次，人们对环境污染解决办法存
在固有观点。在多数人看来，如果遇到
环境污染问题，首先是拨打投诉电话，
让环保行政部门来处罚，很少想到利用
法律来解决问题。

最后，取证难、维权成本
高。《中国环境报》报道，2011
年10月19日，云南省曲靖市

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自然之友、重
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及曲靖市环保
局作为原告提起的关于曲靖铬渣污染
事件的公益诉讼。原告在诉讼请求中
要求，被告赔偿因铬渣污染造成的经济
损失。然而，经过艰难的取证后，污染
范围、污染程度以及污染造成经济损失
需要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但700万元
高额的鉴定费，让原告很头疼。

记者查阅了一些关于环境公益诉
讼案件的报道后发现，就原告主体资格
问题，普遍存在争论，但民间环保公益
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呼声最
高。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问题的
存在，让民间环保公益组织进行公益诉
讼的道路难之又难。

秦铁林表示，虽然《民事诉讼法》对
原告的主体资格未进行明确表述，但该
法对其有了宽泛表述。所以，如果我市
有类似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出现，我市法
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不违背“法
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前提下，
会本着对环境保护的态度，向立案的方
向“予以考虑”。

有专家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作
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
表者和维护者应当提起公益诉
讼。检察机关的介入，至少可以向
社会发出“防止污染”的信号。

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进行环境公
益诉讼的例子是有的，一些地方检
察机关积极探索，在一些领域成功
提起了一批公益诉讼，并取得较好
效果。

但是，学术界对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时还能否进行法律监督
持有不同意见。对此，包括最高人
民检察院在内的上级检察机关要
求，各级检察机关除法律明确授权
的以外，不应当违反法律规定直接
提起公益诉讼。但是，检察机关可
以开展督促起诉、支持起诉工作，

并结合实际，加强理论研究，完善
公益诉讼制度。

“从目前来看，检察机关直接
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无明确
法律依据，但在督促和支持起诉上，
我们能够进行更多的探索。”相关负
责人说，检察机关的固有优势，让他
们能够对环境公益诉讼起到一定推
进作用。

这位负责人表示，如果我市有
类似案件出现，检察机关首先可以
依法向提起诉讼人提出检察建议，
发出督促起诉意见书。案件进入
诉讼阶段后，检察机关将不再参与
诉讼活动。

在依法支持起诉方面，检察机
关可以在法律解释、调查取证等方
面，对起诉主体给予一定的帮助，
以缓解他们在取证难方面的困境。

“从规定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
系，到有关组织和机关也可以起
诉，这对环境保护而言，是打开了
另一扇大门。”河南科技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李亚红说，对于至今
没有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洛阳来
说，检察机关的探索或将捅破我市
利用公益诉讼对环境进行保护的
窗户纸。

李亚红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将
成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一种重
要形式。环境保护的根本动力在
于公众的广泛参与，但长期以来，
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公众参与的
途径并不多，公众保护环境的要求
缺乏法制化的表达途径。环境公

益诉讼的出现，则为公民提供了途
径，这对推动环境保护将起到不可
估量的作用。

同时，环境公益诉讼对弘扬公
德意识、培育环境领域的自主治理
精神将起到积极作用。公众通过
对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参与及对
诉讼结果的执行，可使其逐步培养
自我治理和主动监督意识，实现政
府与公众在环保领域的合作治理，
从而使多元化、不同层次的环境利
益得到表达。

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环境公益诉讼也将使环保
行政部门工作效能得到进一步
提高。

事件：民诉法修改开启环境公益诉讼时代

韩城市人民法院日前做出判
决：被告韩城市白矾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向原告韩城市环境保护局
支付环境污染损害费用 100.5 万
元。这标志着陕西省首例环境公
益诉讼案件以环保部门胜诉而圆
满结束。

被告韩城市白矾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主要从事铁矿石开采、加
工。被告在生产过程中，擅自将选
矿尾渣沿白矾河上游河段乱排乱
倒，影响河岸植被及河岸的稳定，
韩城市环保局多次责令其改正违
法行为，并对其进行处罚。然而，
被告却继续将尾矿渣排入白矾河
道，其在排渣厂和白矾河沿岸堆放

的尾矿渣由于未严格落实环评相
关规定实施拦渣、阶段护坡、导排
工程及边坡绿化恢复工程，尾矿渣
被雨水冲入河道已影响白矾河下
游治理工程。

为此，韩城市环境保护局以违
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法律
规定为由将韩城市白矾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告到韩城市人民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严重违
反了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破坏了
白矾河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并
造成一定的环境安全隐患。被告
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判处被告支
付环境污染损害费用100.5万元。

（本报综合）

发展：检察机关的督促和支持起到积极作用

延伸阅读▶▶

如何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已成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积极探
索的问题。日前，全市检察工作会议暨检察机关反腐倡廉工作会
议召开，会议透漏，我市检察机关将积极探索环境公益诉讼，旨在
为环境保护寻找一条更为宽阔的道路。

我市目前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如何？检察机关将在哪些方
面进行探索？探索环境公益诉讼究竟会对环境保护起到什么作
用？记者对此进行调查。

核
心
提
示

所谓环境公益诉讼，从字面上看，就
是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性诉讼，是
指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
行为或不作为，当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
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其他的
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
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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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环境保护的根本动力在于公众的参与

问题：规定笼统、取证难、维权成本高成拦路虎 陕西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环保部门胜诉


